附件2
专家库更新数据表结构及填写说明
	序号
	字段名称
	必填
	说明

	1
	单位代码
	√
	单位5位国标码。例：10002。

	2
	单位名称
	√
	单位全称。例：中国人民大学。

	3
	国籍（地区）
	√
	见附件3-1。例：中国。

	4
	所在院系/部门
	√
	校内的学院名称或部门名称。

	5
	姓名
	√
	与所填写证件上的姓名一致。

	6
	性别
	√
	限填“男”或“女”。

	7
	出生日期
	√
	与居民身份证中生日信息一致。按年月日格式填写，例：20100701。

	8
	证件类型
	√
	见附件3-2。例：居民身份证、外国护照等。

	9
	证件号码
	√
	居民身份证由18位数字或大写字母X组成，其他证件填写相应号码。

	10
	政治面貌
	√
	见附件3-3。例：中国共产党党员、群众等。

	11
	移动电话
	√
	限填国内11位手机号，限填数字。

	12
	办公电话
	
	区号-电话号-分机号，若无分机号可按区号-电话号进行填写，例如：0451-32327895-3561、0451-32327895。

	13
	电子信箱
	√
	填写一个常用邮箱，勿填写多个。

	14
	最高学历
	√
	见附件3-4 。例：博士研究生毕业等。

	15
	最高学历专业
	√
	获得最高学历的专业名称。

	16
	最高学位
	√
	见附件3-5。例：博士、硕士等。

	17
	最高学位获得年月
	
	按年月格式填写，例：201007。

	18
	专业技术职务
	√
	见附件3-6。例：正高级、副高级等。

	19
	学术学位导师类别
	√
	见附件3-7。例：博士生导师，兼职硕士生导师等。若非学术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20
	学术学位导师聘任年月
	
	按年月格式填写，例：201007。若非学术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21
	一级学科代码
	
	4位数字，一级学科代码。若非学术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22
	一级学科名称
	
	见附件3-8。所属一级学科名称。若非学术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23
	二级学科代码
	√
	6位数字，二级学科代码，自设或交叉学科只可填写本单位已备案的二级学科代码，如果有必填。

	24
	二级学科名称
	
	见附件3-8。所属二级学科名称。自设或交叉学科只可填写本单位已备案的二级学科名称，如果有必填。

	25
	专业学位导师类别
	√
	见附件3-7。例：博士生导师、兼职硕士生导师等。若非专业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26
	专业学位导师聘任年月
	
	按年月格式填写，例：201007。若非专业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27
	专业学位类别代码
	
	4位数字，专业学位类别代码。若非专业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28
	专业学位类别名称
	
	见附件3-9。所属专业学位类别名称。若非专业学位导师请填写“无”。

	序号
	字段名称
	必填
	说明

	29
	专业学位领域代码
	√
	6位数字，专业学位领域代码，如果有必填。

	30
	专业学位领域名称
	
	见附件3-9。所属专业学位领域名称，如果有必填。

	31
	研究方向1
	√
	填写第1个研究方向。最多写8个汉字。

	32
	研究方向2
	√
	填写第2个研究方向。最多写8个汉字。

	33
	研究方向3
	
	填写第3个研究方向。最多写8个汉字。

	34
	研究方向4
	
	填写第4个研究方向。最多写8个汉字。

	35
	学术兼职
	
	学术兼职，可填写多个，中间用中文分号隔开。

	36
	行政职务
	√
	校内的行政职务，见附件3-10，若无行政职务可填写“无”。

	37
	党内职务
	√
	党内的职务，见附件3-11，若无党内职务可填写“无”。

	38
	本单位入职年月
	√
	按年月格式填写，例：201007。

	39
	入职前所在单位名称
	
	进入本单位工作前的上一个工作单位名称。

	40
	是否有海外经历
	√
	有海外经历是指在境外高校或研究机构获得学位，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间连续超过10个月。 

	41
	职称
	√
	专业技术职称，见附件3-12。可填多项，中间用中文分号隔开。若无职称可填写“无”。

	42
	人事关系所在单位
	√
	与专家本人签署全职工作合同的单位名称。例如：北京大学。

	43
	行业兼职
	√
	行业兼职，可填写多个，中间用中文分号隔开。若无行业兼职信息可填写“无”。

	44
	兼职院校
	√
	兼职院校，可填写多个，中间用中文分号隔开。兼职硕导及兼职博导专家必填，若无兼职院校信息可填写“无”。

	45
	是否学科评议组成员
	√
	第X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例如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可填多项，中间用中文分号隔开。若无学科评议组信息可填写“无”，见附件3-13。

	46
	是否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
	√
	第X届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（召集人），例如：第六届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。可填多项，中间用中文分号隔开。若无专业学位教指委信息可填写“无”，见附件3-14。

	47
	担任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时间
	√
	若（曾）担任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则必填，按照年月格式填写时间段。可填多项，中间用中文分号隔开。例如201101-201601；201701-202001。

	48
	是否具有实务经历
	√
	实务经历指本专业学位相关行业工作经历（含兼职），限填“是”或“否”，专业学位导师必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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